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云市监德陇处罚〔2026〕13号

当事人：陇川县香菊食品加工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96W

住所（住址）：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

法定代表人：杨**

身份证件号码：533***********1219

根据云南省市场监督投诉平台投诉单（登记编号

1533124002025122693616487）投诉情况，经执法人员联系

陇川县香菊食品加工厂投资人杨**，杨**称：举报人举报的

咳俚佬小零是陇川县香菊食品加工厂在陇川县章凤镇芒弄

村委会芒幸小组的加工厂生产的。2026年 1月 5日，顾朝蓉、

熊久常组成执法组到陇川县章凤镇芒弄村委会芒幸小组陇

川县香菊食品加工厂，向杨**妻子濮**出示执法证件并说明

来意后进入陇川县香菊食品加工厂开展执法检查，经查：

1.陇川县香菊食品加工厂位于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章凤

镇芒弄村委会芒幸小组（芒幸小组活动室旁），大门两侧各

悬挂一块牌匾，左侧牌匾：陇川县章凤供销合作社，右侧牌

匾：陇川县香菊加工厂字样。进大门右侧第一间墙上贴有发

货展厅字样，第二间墙上贴有成品库字样，第五间墙上贴有



颜料仓库字样，第六间左边墙上贴有原料堆放区字样、右侧

墙上帖有产品仓库字样。进门左手边为该加工厂办公区，办

公室内有食品安全监督信息公式牌，公式牌上公式着营业执

照、食品生产许可证、员工健康证（营业执照名称、食品生

产许可证、员工健康证信息，详见提取复印件）。

2.检查时，产品仓库门口有三袋新鲜橄榄，进入果脯加

工生产线，果脯生产线有 3名工人（3名工人均未戴口罩）

正在加工果脯。粗加工区有拆封白糖放置在矮脚凳上，部分

加工工具放置在裸露的塑料盒上。进入更衣室，更衣室卫生

环境差，进入风淋机室，风淋机处于未插电状态，进入果脯

加工间后，发现加工台上有半成品木瓜干、咳俚佬干、橄榄

干裸露在加工间内，部分半成品木瓜干随意摆放在操作台二

层与使用手套混放，加工好的橄榄核与开封的调味品混放，

半成品咳俚佬糕放置在地面，烘烤箱处于关闭状态未加工任

何果脯。在果脯加工间还发现一盆即食腌辣萝卜干半成品

（带盆约 51.6斤）和 25瓶包装好的即食腌辣萝卜干（5瓶

大瓶，2斤/瓶，20瓶小瓶，1斤/瓶）。加工间传递口桌子下

有一瓶金属防锈喷漆，传递口有一根插座线导致传递口无法

完全关闭。出来到成品库，其桌子上有封口机和电子秤、包

装贴条、包装好的成品等物品。成品库货架上堆放有芒果干、

酸甜木瓜干、酸辣木瓜干、包装袋等货品。左边地面纸箱内

堆放有包装好的果脯干，右边货物垫板及地面有大量未包装

的果脯存放于纸箱内。

3.发货区展厅内有罐装咳俚佬原味果干（净含量：100

克）、罐装滇橄榄果干（净含量：150克）、袋装芒果干（净



含量：200克）、瓶装核桃油（净含量：2.5升）等产品，未

见举报的袋装咳俚佬小零食产品（净含量：100克）。

4.查看陇川县香菊食品加工厂在第三方网络平台上（拼

多多和抖音）网店情况，拼多多平台共有香菊休闲食品专营

店和香菊特产 2个店铺，抖音有陇川县香菊食品加工厂 1个

店铺。其中：香菊休闲食品专营店，有 47种商品在售中，

已下架 42种商品，在售中商品中发现被举报产品链接，商

品轮播图 8张、商品 ID：798536086132、商品分类：零食/

坚果/特产＞地方特产零食＞地方特产零食，商品标题：云南

陇川特产咳俚佬小零食无添加袋装健康化痰止咳可口，商品

描述：云南陇川特产咳俚佬小零食无添加袋装健康化痰止咳

可口，拼单价 19.8元、单买价 25元、库存 192、参考价 25

元、满件折扣：满 2件 9.5折（折后拼单价：18.81元），商

品属性、品牌：王子树山果、生产日期：2025-08-18、保质

期：365天，累计销量 8单等相关信息，从电脑端查看，被

举报产品链接创建时间是 2025年 8月 19日。其中香菊特产

店铺未发现举报产品链接，发现“云南特产好吃下饭开胃萝

卜条香香辣辣脆脆”链接，包装方式：食用农产品，生产日

期：2026-01-01，保质期：20天，累计销售：0。抖音店铺陇

川县香菊食品加工厂未发现举报产品链接。

5.执法人员查阅陇川县香菊食品加工厂营业执照、食品

生产许可证、投资者及指定陪同检查人员居民身份证，从业

人员健康证、进、销货登记台账、出厂检验报告及生产经营

过程控制相关台账；陇川县章凤供销社营业执照。当事人提

供的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无腌辣制品，未能提供陇川县



章凤供销社营业执照、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进货记录，也未能提供食品出厂检验记录，执法人员

提取了上述资料复印件共 35页（详见：证据提取单）。

6.执法人员现场询问濮**，未在加工厂见到投诉链接上

的产品，你的产品在哪里？是否能提供生产日期为

2025-08-18的咳俚佬（净含量 100克）的检测合格报告？濮

香菊称生产日期为 2025-08-18的咳俚佬（净含量 100克）生

产数量比较少已经销售完了，检测合格报告我没有。

现场未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

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现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并在

相关文书上签字确认，执法人员对检查过程进行了拍照留存

证据。本局当日予以立案调查。2026年 1月 6日，我局对当

事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陇市监（2026）4-01号，当

事人在 1月 22日已整改完毕，并向本局提交了《整改报告》。

执法人员对被委托人濮**进行询问调查，当事人向本局提交

相关证明材料，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涉嫌普通食品广告使用

医疗用语的违法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事实。

2026年 3月 10日案件调查终结。

经查，2025年 12月，当事人开始在第三方网络平台“拼

多多”经营的香菊休闲食品专营店（账号：147****7018）

对所经营的咳俚佬预包装食品在产品链接页面使用“云南陇

川特产咳俚佬小零食无添加袋装健康化痰止咳”进行宣传，

经查看“拼多多”香菊休闲食品专营店后台订单详情，标注

“化痰止咳”共销售 3单，退款 1单，销售额 36.3元，广告

费用无法计算，获违法所得 36.3元。未取得蔬菜制品类的酱



腌菜生产许可，在其生产加工间内制作即食腌辣萝卜干，生

产半成品 51.6斤、成品 25瓶（规格 2斤/瓶 5瓶、1斤/瓶 20

瓶），通过陇川县鸿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拼多多”的香

菊特产店（账号：147****2468）进行销售，经查看后台数

据未发现销售记录。当事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未按照食品生

产经营控制相关要求建立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

相关产品进货台账，对无法提供合格证明的食品原料不具备

检验条件（无检验室），未履行食品出厂检验，建立食品出

厂检验记录、查验出厂食品的检验合格证并如实记录出厂食

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保质期、检验证号、销

售日期及购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

凭证。生产日期为 2025年 08月 18日的咳俚佬（净含量 100

克）无出厂检验报告。由于当事人未建立进、销货登记台账，

涉案金额无法计算。

另查明，当事人在其食品加工厂使用未经登记注册的企

业名称：陇川县章凤供销合作社。当事人使用的注册商标“濮

香菊®”和“王子树山果®”虽得到商标持有人授权使用，

但许可人未将商标许可使用情况向商标局申请备案。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案件来源登记表》一份 1页，《云南市场监管投诉

举报平台》投诉单（登记编号 1533124002025122693616487）

及投诉材料打印件一份 4页，证明案件来源情况。

2.《现场笔录》一份 5页、现场检查（图片）证据 14页

32张，证明在检查现场未发现投诉者俞林峰所投诉的产品，

当事人在第三方网络平台拼多多经营的店铺香菊休闲食品



专营店“咳俚佬小零食”链接内宣传语使用医疗用语“化痰

止咳”内容、擅自组织工人超核定范围生产即食腌辣萝卜干、

在其食品加工厂使用未经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陇川县章凤

供销合作社的事实。

3.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提供的法定代表人杨**居民身份

证、工厂工人健康证、《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

《食品生产许可证明细表》复印件各一份 6页，证明当事人

市场主体资格、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工厂工人身份及健康情

况。

4.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濮**居民身份证、《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各一份 2页，证明委托情况及委托代理人身

份。

5.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濮**的询问，制作的《询

问笔录》三份 24页，证明当事人在普通食品广告使用医疗

用语、食品生产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更未及时办理

变更、未建立生产经营过程控制相关台账及对每批次产品进

行出厂检验报告、在其食品加工厂使用未经登记注册的企业

名称：陇川县章凤供销合作社、使用的注册商标“濮香菊®”

和“王子树山果®”虽得到商标持有人授权使用，但许可人

未将商标许可使用情况向商标局申请备案的事实陈述。

6.当事人提供的《整改报告》一份 5页，整改材料 73页，

食品检验检测委托合同一份 8页，2025年至 2026年委托出

厂检验报告十六份共 43页，证明当事人对违法行为进行整

改的情况。

2026年 3月 17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



书》（云市监德陇罚告〔2026〕63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

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

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陈述和

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

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

能。食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

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规定“除医疗、

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

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

器械相混淆的用语。”《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二

条第一款规定“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食品生产者名称、

现有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主要生产设备设施、食品类别等

事项发生变化，需要变更食品生产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

的，食品生产者应当在变化后 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变更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就下列事项制定

并实施控制要求，保证所生产的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一）原料采购、原料验收、投料等原料控制；（二）生产

工序、设备、贮存、包装等生产关键环节控制；（三）原料

检验、半成品检验、成品出厂检验等检验控制；（四）运输

和交付控制。”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建

立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如实记录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名称、规



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

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

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

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第五十一条规定“食

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食品出厂检验记录制度，查验出厂食品

的检验合格证和安全状况，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

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检验合格证号、销售

日期以及购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

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

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

品的生产者，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对所生产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或者

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

第一款规定“市场主体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登记。未经登记，

不得已市场主体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无

需办理登记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三

条第三款规定“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许可人应当将

其商标使用许可报商标局备案，由商标局公告。商标使用许

可未经备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

了上述规定，构成普通食品广告使用医疗用语、食品生产许

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更未及时办理变更、未建立生产

经营过程控制相关台账及对每批次产品进行出厂检验、使用

未经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使用的注册商标虽得到商标持有

人授权使用，但许可人未将商标许可使用情况向商标局申请

备案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八



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

影响，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

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

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

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二）违反本

法第十七条规定，在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以及使用医

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

的；”《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未取得

食品生产许可从事食品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

二条的规定给予处罚。食品生产者生产的食品不属于食品生

产许可证上载明的食品类别的，视为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从

事食品生产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

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

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三）



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

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

直至吊销许可证：（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

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

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十三）食

品生产企业、餐饮服务提供者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经营

过程控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四十三条规定“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由登记机

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关闭停业，并处 10

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

违法行为，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当事人在此案中存在违反多个法律规范，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

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

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

数额高的规定处罚。”鉴于当事人在本案调查中能积极配合

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积极提供证据材料且在责令整改

期限内完成了整改，开设加工厂贷款暂未结清，同时也为了

带动周边妇女同胞就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第（五）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

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

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



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

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

度、主观过错以及公平公正要求等方面，当事人的上述违法

行为符合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的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五条及第九条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的情形。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

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

第四十六条、第五十条第二款、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

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

（十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

第（二）项之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在相

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决定处罚如下：

1.警告；

2.没收违法所得 36.3元；

3.并处罚款 20000元整。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将罚没款缴至财政专户银行。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

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

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陇川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

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陇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 3月 25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法制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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